
《2026澳門青少年網球系列賽章程》

1. 主辦單位

澳門網球總會

2. 組別及項目

2.1 U18男子單打- (2008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2 U18女子單打- (2008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3 U14男子單打- (2012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4 U14女子單打- (2012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5 U12男子單打- (2014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6 U12女子單打- (2014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7 U10男子單打- (2016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8 U10女子單打- (2016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者)

2.9 6-8不分男女單打- (2018 - 2020年之間出生者)

3. 參賽資格

3.1 凡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方可參加；

3.2 每個球員允許向上跨一個年齡組別參賽，每名球員最多參加兩個項目；

4. 報名方法、日期及地點

4.1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表單連結；

4.2 現場報名：澳門路氹新城區保齡球中心 -網球學校辦公室B1.003室

(週一至週五：15：00-19：00)；

4.3 報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6年 4月 1日 19：00截止；

4.4 公佈接受名單時間：2026年 4月 2日 12：00後澳門網球總會

(如對接受名單異議者，請在2026年 4月 6日 12:00前提出)；

4.5 繳費方式：

4.5.1 線上繳費：入銀行帳戶-大豐銀行賬戶：澳門網球總會

206 100 7503 (入數紙請註明報名項目及參賽者名稱)；

4.5.2 現場繳費：(只收現金 )澳門路氹新城區保齡球中心 - 網球學校

辦公室B1.003 室 (週一至週五：15：00-19：0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_5scnjJt9iR-KrNkMuSeIiOmhwSvFWuMjSGCcWmKqy2Kcsg/viewform?usp=dialog
http://www.macautennis.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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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報名費用

單打組別及項目的費用為澳門幣壹佰元整- (MOP100.00)。

6. 不接納報名

6.1 未能按第 4點內所指的方法、日期及地點報名；

6.2 未能在報名截止前提交第 3.1 所指的證件影印本至指定的報名地點，

則欠交證件影印本的球員不能參加是次比賽；

6.3 未能按上述第 4.3點的報名日期和時間內全數繳交第 5點所指的報名

費。

7. 比賽日期及地點

7.1 比賽日期： 2026年 4月 11-12日及4月 18-19日

(週六及週日9：30開賽)

7.2 比賽地點：澳門路氹新城區保齡球中心 -澳門網球學校。

8. 比賽規則

採用國際網球聯會審定的最新《網球比賽規則》

9. 賽制

9.1 是次所有組別及項目皆分為兩階段賽制進行：第一階段-小組循環賽制，

第二階段-淘汰赛制，所有賽程採用「No-let service」

(發球後，球擦網後進入發球有效區，繼續比賽)

9.2 是次比賽組別及項目不足 (5 人/對)參賽，取消該组别及項目賽事，並

將該賽事組別向上合併一個年齡組別；

9.3 第 2.1 (U18 男子單打)、2.2 (U18 女子單打)、2.3 (U14 男子單打)、2.4

(U14 女子單打)、2.5 (U12 男子單打)、2.6 (U12 女子單打)、2.7 (U10 男

子單打)、2.8 (U10女子單打)組別及項目(第一階段-小組循環賽)採用一

盤6局No Ad，當局數 6比 6平手時進行 7分決勝局，(第二階段-淘汰

賽)採用一盤8局No Ad，每盤當局數7比7平手時進行七分決勝局制；

9.4 第2.9 (6-8不分男女單打)組別及項目在(第一階段-小組循環賽)均採用7

分三盤二勝制，每盤採用7分決勝局(6比 6時採取1分決勝)；(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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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淘汰賽)採用 10分三盤二勝制，每盤採用10分決勝局(9比 9時採取

1分決勝)；

小組循環比賽，名次確定辦法，按照參加該組全部比賽勝負場數多少，

確定名次，勝場多則列前；如二人獲勝場次數相等，則按相互間比賽

的勝負關係決定名次，勝者列前；如三人及以上獲勝場次數相等，則

按以下順序判斷名次，比值大者列前，以此類推。(在同輪計算中，餘

下兩隊相等，以相互之間比賽勝負確定，勝者列前)：

(1) 在該組全部循環賽中獲勝場數；

(2) 在該組全部循環賽中獲勝盤數；

(3) 在該組全部循環賽中獲勝局數；

(4) 抽籤；

9.5 賽程表上的比賽時間只作參考 (球員必須服從賽事委員會的安排，原

則上一天將會安排超過兩場以上的比賽)；

9.6 如遇天雨關係或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比賽中斷，而因應實際情況能安

排恢復比賽時，則已賽的成績有效，賽事委員會將按情況安排補足剩

餘賽事；

9.7 出現下列情況按棄權處理；

9.7.1 遲到超過15分鐘；

9.7.2 並非不可抗力的原因，且未獲得賽事委員會的批准，不參加

賽程規定的比賽；

9.7.3 拒絶按照賽事委員會決定參加補賽或改期的比賽；

9.7.4 參賽球員無故中斷超過規定時間 (從裁判員認定時間開始5分

鐘後)。

10. 種子設定

10.1 本賽事種子設定按照2026年澳門網球青少年排名為依據，並視乎參賽

選手數量而定；

10.2 如種子數依據不足，賽事委員會有權力減少種子數，甚至不設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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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獎勵

各組別及項目獎勵一、二名、並列第三名和并列第五名，按參賽人數頒發對應

獎項；

 參賽人數為 (32人/ 對/或以上) 的組別增設獎勵至前八名；

 參賽人數為 (16人/對/或以上) 的組別獎勵至前四名；

 參賽人數為 (8人/對 /或以上) 的組別只獎勵前二名；

 賽事委員會有權更改章程參賽人數時的獎勵人數。

12. 抽籤地點

12.1 抽籤地點：澳門路氹新城區保齡球中心-澳門網球學校-辦公室；

12.2 第一階段-小組循環賽抽簽時間：2026年 4月 6日 18：00；

根據澳門網球總會青少年排名最新積分，各組別將設定種子球員，種子

數量根據該組別參賽實際人數決定，種子球員分別進入各小組首名，其

他非種子球員將採用抽簽決定進入剩餘位置。

第二階段-淘汰賽抽簽時間視乎第一階段小組循環賽結束後再確定抽簽

時間。

 如第二階段淘汰賽採用16個位置的簽表，採用抽簽決定進入簽表，各

組首名出線球員在第二階段淘汰賽將對陣次名出線球員，同組的首名和

次名出線球員在第二階段首輪分開，除了一號種子進入上半區1號位和

二號種子進入下半區16號位，其餘第三，四號種子抽簽決定進入8號位

和9號位，其他次名出線球員將採用抽簽決定進入剩餘位置。

 如第二階段淘汰賽採用8個位置的簽表，採用抽簽決定進入簽表，各組

首名出線球員在第二階段淘汰賽將對陣次名出線球員，同組的首名和次

名出線球員在第二階段首輪分開，除了一號種子進入上半區1號位和二

號種子進入下半區8號位，其餘第三，四號種子抽簽決定進入4號位和

5號位，其他次名出線球員將採用抽簽決定進剩餘位置。

 如第二階段淘汰賽採用4個位置的簽表，首名出線球員在第二階段淘汰

賽將對陣其他組次名出線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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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賽用球

 第2.1 (U18男子單打)、2.2 (U18女子單打)、2.3 (U14男子單打)、2.4 (U14

女單打)、2.5 (U12男子單打)、2.6 (U12女子單打)組別及項目使用標準比

賽用球；

 第2.7 (U10男子單打)、2.8 (U10女子單打)組別及項目使用綠點球；

 第2.9 (6-8不分男女單打)組別及項目使用紅點球；

14. 比賽服裝

參照國際網球聯會審定的最新《網球比賽服裝標準》如有違反而經是次比

賽裁判勸告後，沒有即時改善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15. 傷停申請

參賽運動員不可因抽筋申請“醫療暫停”，只可在盤間時申請治療；如果因中暑

而引發抽筋，則可以作為申請醫療暫停，前提是賽事監督或裁判長診斷為中暑

連帶的抽筋。如果參賽運動員嚴重抽筋，他可以主動提出放棄該局剩餘分數、

局數，直至單數局或該盤結束時，利用單數局或盤間規則規定運動員休息時間

申請治療。

16. 賽事委員會權力

在任何情況下，賽事委員會有權對是次比賽規則及賽程作任何修改，包括：

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參賽申請；

嚴格按照賽程進行比賽，拒絕任何改期申請；

如遇天雨或其他特殊情況，有權重編賽程、延期或安排其他日期作賽。

17. 賽事監督、裁判長及裁判員

賽事監督、裁判長及裁判員由主辦單位安排，決賽將會安排主裁判，餘下

其他賽事均安排巡場裁判並採用“信任制 ”。

18. 信任制的說明和要求

18.1 運動員只負責呼報自己場地一側的球；

18.2 所有的“出界”球的呼報都必須在球彈地後立刻做出，並且聲音大到足

夠讓對手聽清；

18.3 如果運動員並不能確定球是否出界那就應該認為該球是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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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如果一個運動員報了“出界”後意識到該球其實是個好球時，該分應該

重賽。除非該球是對方的直接得分球，或者該運動員已經在前面犯過

同樣的把好球報成出界球的錯誤，這兩種情況下，犯錯的運動員丟分；

18.5 發球員有義務在自己的第一發球前大聲宣報比分，聲音應該大到足夠

讓對手聽清；

18.6 如果比賽中運動員對對手的呼報有質疑，有權請巡場裁判員到場解決。

運動員如果不遵守上述程式，將被視為有意干擾比賽和非體育道德行

為，而有可能按照比賽有關規定受到處罰。

19. 對參賽球員違反行為的處罰準則

按照國際網球聯會審定的最新《網球比賽規則》

20. 賽風賽紀

20.1 比賽期間，任何人士在比賽場地範圍內做出任何干擾或妨比賽的行為

均屬違反賽事紀律，巡場裁判及裁判長有權按其行為做出處罰；

20.2 本次賽事採用信任制比賽，各參賽運動員應謹守誠信、公平的體育精

神，按實際比賽結果報分。如出現比賽糾紛，應立即向巡場裁判報告，

由巡場裁判做出賽果決定，運動員無條件服從巡場裁判的判定；

20.3 如參賽運動員違反賽事紀律，將會按其行為扣減比賽得分、比賽積分

或參賽資格；如參賽運動員家屬違反賽事紀律，將會按其行為扣減參

賽運動員比賽積分，情節嚴重進行取消比賽資格；如教練員違反賽事

紀律，將會取消其成績資格。

21. 對陪同人員違反行為的處罰準則

除參賽運動員及巡場裁判外，任何人員不得進入比賽場地；任何時候，特

別是參賽人員到達賽區或比賽期間，參賽運動員的教練員、家長或其代理

人不得有任何對主辦單位、賽事管理人員、其他運動員、裁判人員或網球

運動本身造成不利影響的言行。參賽運動員的教練員、家長或其監護人

等，有對其他運動員參賽資格、賽風賽紀、竟賽組織與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進行反映和檢舉權利，但需要以檢舉者舉證的方式，通過正常管道逐級遞

交至賽事委員會；對於不負責任的無中生有、捏造事實、造謠惑眾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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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至刻意通過文字、視頻等媒體進行張貼、信件、網路方式對其他運

動員、家長、教練員、裁判員、賽事管理人員、主辦單位及本賽事等進行

詆毀與誹謗的傳播情況，並禁止陪同人員進行場外指導，將視其為非體育

道德和故意擾亂競賽秩序的行為。賽事委員會有權根據情節給予勸誡、警

告、取消該名運動員參加某場比賽或全部比賽的資格，情節嚴重的，可將

該名運動員記入賽事黑名單，並向國內外各賽事組織方通報，禁止其參加

國內外舉辦的各類型賽事。由於詆毀與誹謗他人造成傷害或嚴重後果，將

追究舉報者的法律責任。

22. 相關責任

22.1 賽事的參加者受體育局提供的體育人員意外保險保障，但參加者仍須

按自身健康情況來評估是否適合參加體育競技賽事。

22.2 參賽球員須自行透過（澳門網球總會）網頁查閱各比賽組別及項目的

賽程。

23. 上訴方式

23.1 如對比賽有上訴，必須在該場賽事後結束30分鐘內向裁判長提出；

23.2 如對裁判長判決有異議，必須於24小時之內向上訴委員會提出；

23.3 向訴訟委員會提出上訴時，要用書面形式，並簽上球員/家長的名字，

並提交上訴費用澳門幣壹仟元整- (MOP1000.00)；

23.4 如上訴方上訴成功，退回上訴費用；如上訴方上訴失敗，上訴費用不

退回；

23.5 上訴執行誰起訴誰舉證原則；

23.6 澳門網球總會上訴委員會判決為最終判決。

24. 個人資料收集與放棄索賠聲明

參賽運動員一報名，即視作同意無償向主辦單位，在比賽中提供拍照、使用

和展示照片的永久權利。作為參賽條件之一，所有參加賽事的運動員同意放

棄比賽中受傷或遭受損失（往返途中或比賽過程中）而向主辦單位索賠的權

利。

25. 退出比赛

http://www.macautennis.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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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球員必須在開賽前24小時內以書面方式 ( 電郵macautennis@gmail.com或

傳真 ( 853 ) 2870 6024 將退賽通知提交予澳門網球總會。倘未能收到退賽通知，

澳門網球總會將扣除參賽球員該圈之本地排名分數，並給予該球員書面警告

通知，如一年內發生兩次同樣行為，將給予禁賽六個月之處分。如參賽球員

因身體狀況欠佳而退出比賽，必須在其比賽當日起計48小時內遞交醫生證明，

而不會扣除該參賽球員的本地排名分數，申請退出比賽的球員，未能在抽籤

結果公佈前提出申請，將一律視為參賽，並不允以退回已繳交報名費用。

26. 其他

26.1 如有未完善之處，最終由賽事委員會根據國際網聯章程裁決為準；

26.2 本章程解釋權、修改權屬主辦單位。

mailto:電郵macautennis@gmail.com

